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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8 月 24日召

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，于 2020 年 9 月 11日召

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下属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（以下

简称“兴业银行福州分行”）申请综合授信业务追加担保，担保敞口金额合计不

超过（含）人民币 7亿元。其中预计为全资孙公司西藏聚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藏聚量”）提供担保敞口金额为 3.5亿元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

年 8 月 26 日、2020 年 9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 

2020年 9 月 18日，公司与兴业银行福州分行在福建省福州市签署了《最高

额保证合同》，公司为兴业银行福州分行与西藏聚量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债

务提供担保，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1亿元。 

本次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。本次担保在公司 2020 年第三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金额范围内。 

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对西藏聚量的担保余额为 0元，可用担保额度为 3.5亿元。

本次担保后，公司对西藏聚量的担保余额为 1 亿元，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.5

亿元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西藏聚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 12 月 09日 



 

注册地点：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号阳光新城 2 幢 5单元 2楼 2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倪国涛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人民币 

主要业务：互联网营销 

股权结构：公司全资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直接持股 100% 

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

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 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9年 12 月 31日 

（已审计） 

2020年 6 月 30日 

（未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01,273.85 49,168.12 

负债总额 83,980.51 29,484.99 

其中：流动负债总额 83,410.95 29,484.99 

净资产 17,293.34 19,683.13 

项目 2019年度（已审计） 2020年 1-6月（未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77,554.69 29,693.43 

利润总额 3,618.68 2,626.15 

净利润 3,197.34 2,389.79 

 

四、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 

债权人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

保证人：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

保证方式：连带保证责任 

保证最高本金限额：人民币壹亿元整 

保证额度有效期：自 2020年 9月 18日至 2021年 9 月 8日止 

保证范围：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

借款、融资、担保及其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，包括但不限于债

权本金、利息（含罚息、复利）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

等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担保是为了支持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，满足生产经营需要。被担保对



 

象经营情况正常，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，本次担保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。被

担保对象系公司全资孙公司，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具有实质控制权，本次担保风险

可控，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发生额为 1 亿元，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资

产的 11.83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，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

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

 

 


